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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错的“熊孩子”怎么治？
宝山检察院：保护处分、亲职教育是良方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金玮菁

“这次宝山区检察院

针对未成年?开展的司法
关爱活动， 我作为家长积

极参与， 感触颇深。 这一

系列的活动中， 我发现原
本沟通困难、 两三句话扭

头就走的叛逆小伙， 现在
也蜕变成一个会与家长交

换思想、 对?生有了初步

规划的?。 感谢宝山区检
察院搭建了这样一个平

台， 打开他们的心扉。 愿
这样的关爱活动能帮助更

多的?迷途知返、 造福社

会。” 小磊的继父在一次
亲职教育活动后如是说

道。

小磊正值叛逆期， 母

亲改嫁后， 平日里与继父

交流甚少， 而继父对他关
心不够 、 管教不严 。 日
前， 小磊因为朋友义气， 参与了一起敲诈勒

索， 他的行为未达到刑事犯罪程度， 检察官决

定对他进行保护处分和亲职教育。 在为期三个
月的保护处分期间， 小磊和继父积极参加心理

团辅、 志愿服务等活动。

总结会上小磊说道， “当时不懂事， 也为

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每次参加心理辅导
课， 讲的内容对我都有帮助， 知道成年后什么

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 我感觉自己以前做
的事情很蠢。 今后我要好好上班， 不惹事， 不

犯事， 过好自己的生活。”

如今， 小磊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 每天

10 小时的工作虽然辛苦， 但他坚持着努力过

好自己的生活。

像小磊这样迷途知返的未成年?还有很
多。 近年来， 宝山区检察院牵头公安机关、 教

育局、 市场监管局、 文旅局、 团区委、 妇联、

青少年社工站、 “远周中心”、 职业学校、 心

理机构， 构建社会支持体系， 多措并举， 深入

推进罪错未成年?保护处分、 亲职教育工作。

三年来对 78 名罪错未成年?落实保护处分措

施， 回归就学就业 68 ?， 家长满意率 100%。

这项推动保护处分工作也纳入宝山区妇女儿童
发展 “十四五” 规划， 取得较好成效。

没有天生的坏孩子

沉默 、 寡言 、 内向———在魏婷眼中 ，

那个一直被母亲追着碎碎念的 16 岁男孩
亮亮 （化名）， 面对外界时， 已经严严实实

地将自己包裹起来。 一直以来， 他都处于
一个极特殊的家庭环境中： 父亲至今仍在

服刑， 母亲改嫁后， 一家三口的生计全都

寄托在了继父身上。 他渴望尽早独立， 进
入酒店打工， 却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

同事起了争执， 持金属器械打架伤人。 因
主观恶性较轻， 在公安移送至检察机关后，

其被采取了取保候审。

“在我们家庭调查的询问过程中， 这
个男孩始终都在认真聆听应答， 但问及更

深入的家庭情况， 他便保持闭口不言的状
态了。” 魏婷说， 这不由得让她想起了两年

前的一个案子。

那也是一个 16 岁的男孩， 名叫小西
（化名）， 在伙同他人盗窃多辆汽车后被抓

获。 检察院了解到， 小西的父亲在其幼年
时因犯罪被判刑， 被释放回到家中不久又

到云南打工。 因在孩子青春期成长的关键

阶段缺失 5 年， 父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存在
严重问题。 母亲独自将小西抚养长大， 母

子沟通较少。 小西小时候经常被其他大孩
子欺负， 认为只有混社会才能不受欺负，

初中辍学之后， 结识社会闲散青年， 沾染

社会不良习气， 后发生违法犯罪行为。 检
察机关审查认为， 其父母的监护失职是诱

发小西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 随后对
这个家庭启动强制亲职教育程序。

“这个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坏孩子。 通

过强制亲职教育的推进， 小西和父母间的
亲子关系变得?益紧密。” 自 2015 年四川

省探索强制亲职教育工作起， 魏婷接触了
大量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家庭， 她认为即

便目前亮亮和母亲的关系剑拔弩张， 但通

过不断深入的家庭教育指导后， 一定能够

得到改观， “毕竟这还仅是我们的第一次

‘家访’”。

父母“回炉再造”依靠强制力

在魏婷看来， 几乎每一个违法犯罪未

成年人家庭教育工作的推进， 都不一帆风
顺。

以小西为例， 其父得知儿子被刑事拘
留后， 立即辞掉云南的工作并放弃薪酬，

与其母一起到看守所探望。 但在取保候审

后， 小西与父母仍有对抗， 父亲找不到与
孩子相处的方式， 打骂加剧了紧张关系。

检察机关分析认为， 小西家庭最基本
的 “爱” 的纽带依然存在， 但因监护失职

造成的感情裂痕， 以及小西陷入违法犯罪

的程度较深、 父亲出狱后的戾气较重等方
面原因， 造成该家庭改变难度较大。 通过

会同委托开展强制亲职教育的公益组织对

小西家庭进行评估与面谈后， 最终以青少

年群体了解、 家庭问题及需求梳理、 学习

沟通技巧等 6 个层面开展强制亲职教育，

并根据其具体需求开展个案心理咨询服务。

刚开始， 小西的家长就先后以工作太
忙为由， 推脱不愿参加强制亲职教育。

“这种现象十分普遍。” 四川省检察院

专门负责办理未成年人犯罪和受侵害案件
的第九检察部副主任吴欢水表示， 一般情

况下， 当家庭支持环境作为检察机关不批
捕、 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处理的参考时，

父母对相关工作的配合度极高。 但一旦附

条件不起诉等决定作出后， 家长对后续家
庭教育部分的内容往往采取消极态度。

为此， 四川省检察机关针对不接受家
庭教育指导的监护人， 积极探索综合运用

行政处罚、 个人征信管理的方式形成约束

力。 对于无故不配合的监护人将书面送达
告诫书。 拒绝或不配合超过两次， 且认定

属于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将移送公安机关依法

处理。

“在这些强制力推进下， 几乎所有家
长都能按照规定完成家庭教育课程， 如果

综合效果不达标， 还将面临延时和课程追
加。” 吴欢水介绍， 截至目前， 四川全省涉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 家庭教育指导覆盖

率已达 90%以上。

“亲职教育”亟须普及

近年来， 未成年人因监护缺位、 家庭

教育缺失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或遭受侵害
的现象不时出现。 吴欢水表示， 近年来，

检察院打造了 “亮晶晶” “纳爱” “格桑
梅朵” 等 120 ?个由未检员额制检察官构

成的专业团队， 同时引入社会专业力量参

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提升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的专业性和实效性， 最近还与团省委

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共同建设专业的青
少年司法社工队伍。

但是， 吴欢水他们依旧常常感到力不

从心。 “仅仅依靠检察机关推进亲职教育，

人力物力精力都是不足以支撑的。” 四川省

各市州的一些基层未检检察官认为， 司法

干预下的亲职教育属于一种补救手段， 应
该进一步将端口前移， 让家庭教育指导成

为一种普及性的教育课程。 “当然， 这些
要全社会共同推进才能实现。” 吴欢水说。

“此外， 亲职教育还需要有立法作为
支撑。” 魏婷表示， 由于没有法律作为支

撑， “强制” 推行很难界定其合理合法性。

四川省检察机关未检系统已将最先开始推

进的 “强制亲职教育” 更名为 “强化家庭
教育指导”， 她希望国家能够将家庭教育纳

入立法层面， 让司法干预家庭教育有法可
依， 同时通过法律上的强制力和威慑力，

让那些监护失职、 监护不当的未成年人父

母正视家庭问题、 重视亲职教育。

为避免帮教措施“走过场”， 宝山区检察

院针对未成年人群体的个性特点， 制定不同帮

教计划， 确保对症下药， 取得实效。 例如云南

籍贫困学生小明因同乡情结参与打架斗殴， 检

察官通过学校充分了解这些学生的思想动态，

借助心理专家力量， 对他们因远离家乡、 贫富

差距冲突造成的情绪问题进行专门疏导。

宝山区检察院还立足“以志愿服务促内心

反省”， 依托社会公益组织， 鼓励社会闲散少

年注册成为上海志愿者协会志愿者， 并组织他

们将志愿服务送进养老院。 让他们在与“认知

症高危风险老人” 的交流互动中， 体会服务社

会、 奉献社会的乐趣， 从而增加获得感， 提升

自我认同。

相关阅读>>>

惩戒了“熊孩子”，不着调的家长怎么管

据 《工人?报》 报道， 近年， 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不时出现。 四川检察机关调

研发现，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中存在监护缺失或缺陷的家庭超过 62%。 自 2015 年

起， 四川省检察机关探索 “强制亲职教育” 工作， 让不合格的父母 “回炉再造”。

检察官表示， 相关家庭教育工作的开展并不都是一帆风顺， 除了需要立法支撑，

还需要全社会共同推进。

“母亲训斥的声音一直不停， 中途还几次打断我们的交流， 16 岁的男孩则

始终低头不语……” 8 月 17 ?晚，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负

责人魏婷讲述她入户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时发生的一幕， “对于这样的家长， 家庭
教育指导唯有深入再深入， 才能帮助其从观念上转变， 否则孩子免除刑罚， 再次

回归家庭也存在隐患。”

当前， 未成年人涉罪案件不时走进大众视野。 认真梳理发现， 许多走向犯罪

的未成年人身后都有一个 “一言难尽” 的家庭。 四川检察机关调研发现， 低龄未

成年人犯罪中存在监护缺失或缺陷的家庭超过 62%。

依法惩戒了 “熊孩子”， “不着调” 的家长怎么管？ 为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 保护未成年人免遭侵害， 自 2015 年起四川省检察机关积极探索 “强
制亲职教育” 工作， 让不合格的父母 “回炉再造”。 5 年时间过去了， 具体成效

如何？

细判“处方笺”，对症下药

宝山区检察院还落实保护处分对象“一人

一档”，通过文书规范化、在检察服务中心设立

保护处分对象专档、建立不定期回访机制、定期

召开工作推进会等，以机制确保夯实工作基础，

推动保护处分工作案件化规范管理。 在今年的

总结会上，这项工作获得市检察院、宝山区教育

局、宝山团区委、学校等与会各方的好评。学生、

家长和学校代表纷纷表示， 希望检察机关能持

续开展该项工作，丰富活动项目。

宝山区检察院将继续深化对罪错未成年人

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 通过保护处分、 亲职教

育， 让“熊孩子” 回归正轨。

详建“档案卡”，规范管理

近年来， 宝山区检察院结合未成年人案件

办理工作， 加强与宝山公安分局、 教育局、 重

点学校的信息互通， 通过开展群体性案件集中

排查、 建立公安机关线索移送机制、 教育行政

部门信息通报机制、 重点学校线索移送机制，

打通保护处分对象线索发现渠道。

尤其是今年， 针对假期内学校难以有效监

管问题， 宝山区检察院制定暑期保护处分对象

专场教育计划， 实现对“熊孩子” 监管教育的

无缝衔接。 在这个暑期， 对 11 名有偷盗、 旷

课、 出入酒吧、 殴打他人等不良行为的在校生

开展保护处分。

织密“信息网”，跨前一步

对罪错未成年人的矫治教育， 需要发挥家

庭、 学校、 社会、 司法等各方面的作用， 形成

合力。 为此， 宝山区检察院牵头， 将保护处分

纳入年度重点工作， 精心打造“麦田说” 法律

网课， 对网络欺凌等未成年群体易发问题进行

剖析， 并向特定未成年人赠送 《幸福都是奋斗

出来的》 书籍， 引导未成年人明辨是非， 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 协调公安机关落实驻检民警，

配合检察机关开展保护处分对象宣告、 训诫、

责令悔过等工作。 由专业青少年社工开展矫治

帮教， 确保帮教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同

时， 联合社会公益组织“远周中心”， 为失学

失业的保护处分对象提供再次就学就业的机

会， 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 此外， 也借助心

理专家咨询库的力量， 通过“在线家长课堂”、

团体心理辅导等形式， 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家长

开展亲职教育， 改善亲子关系， 修复原生家庭

问题， 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好的家庭教养环境。

明确“责任田”，精耕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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